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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1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农糖业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44 

 

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相关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

●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●涉案金额：2,745万元 

●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案件尚未开庭

审理，后续审理及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

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判断。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云鸥物流公司）是广西农投

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农糖业或公司）的全资子公司。近

日，中粮糖业(天津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粮公司）作为原告向云鸥物

流公司、广西南宁宝盈贸易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宝盈公司)提起仓储合同

纠纷之诉，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，并向云鸥物流公司送达

了诉讼材料，现将诉讼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1.诉讼当事人： 

原告：中粮糖业(天津)有限公司 

被告一：云鸥物流公司 



 

 2 

被告二：宝盈公司 

2.案由：仓储合同纠纷 

3.案号：(2025)桂 0109 民初 2656 号 

4.原告诉讼请求 

（1）请求判令被告一南宁云鸥物流公司向原告交付 4,500 吨白砂糖

或赔偿白砂糖货款损失 27,450,000 元；（2）请求判令被告二宝盈公司

对被告一云鸥物流公司的上述第一项赔偿货款损失 27,450,000 元的债

务承担共同赔偿责任；（3）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(包

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、公告费、保全保险费、财产保全费等)。 

5.原告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 

2024年 2 月 27日，原告与被告一云鸥物流公司签订《仓储合同》(合

同编号：云鸥仓 2024-02-0004)，合同约定云鸥物流公司作为仓储方，

为原告所有的白砂糖提供仓储服务，如原告遭受与云鸥物流公司出库作

业有关的损失，云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2024 年 12 月 1

日 ， 原 告 与 宝 盈 公 司 签 订 《 食 糖 购 销 合 同 》 ( 编 号 ：

DPTJ-XEQH-241201-T007)，合同约定原告向宝盈公司购买 4,500 吨白砂

糖，货物单价为 6,100 元/吨，总价款为 27,450,000 元。交货地点为南

宁市邕宁区橙山路 9 号/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景港路(该交货地点也是前

述《仓储合同》所约定的云鸥物流公司仓库地址)。原告要求云鸥物流公

司直接向其交付案涉 4,500 吨白砂糖。云鸥物流公司以宝盈公司就案涉

4,500 吨白砂糖存在纠纷、宝盈公司未支付案涉 4,500 吨白砂糖的货款

以及云鸥物流公司是案涉 4,500 吨白砂糖的实际所有权人为由拒绝向原

告交付货物。如云鸥物流公司所述情况属实,则表明宝盈公司隐瞒案涉

4,500 吨白砂糖可能存在货权争议的情况即向原告销售，宝盈公司对此

具有明显过错。因此如云鸥物流公司因不交付货物须向原告承担赔偿货

款损失 27,450,000 元责任,则宝盈公司亦应对云鸥物流公司赔偿货款损

失 27,450,000 元的债务承担共同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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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关于本案原告中粮公司提及云鸥物流公司与宝盈公司的关联纠纷

情况 

云鸥物流公司基于买卖合同的纠纷已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对宝盈公

司提起诉讼（案号为：（2025）桂 0109 民初 1460 号），起诉的事实和

理由为：云鸥公司作为卖方与宝盈公司签订 4500 吨的《白砂糖买卖合

同》，合同约定卖方收取定金 1,350,000 元，定金可在最后提货时冲抵

货款，买方支付定金后可分批次提货，但每次提货前需先支付提货批次

货款（先款后货），否则卖方有权拒绝交付货物。但宝盈公司经云鸥物

流公司屡次催告后仍不履行合同义务，已经构成违约。云鸥物流公司诉

请如下：（1）请求确认原告云鸥物流公司与被告宝盈公司签订的《白砂

糖买卖合同》于 2025 年 4 月 2 日解除；（2）请求判令被告宝盈公司向

原告云鸥物流公司支付违约金 1,350,000 元；（3）请求判令被告宝盈公

司向原告云鸥物流公司支付本案维权律师费 120,000元；（4）请求判令

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该案件已于 2025 年 7 月 7 日在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开庭，并且当

庭调解，调解结果如下：（1）确认原告云鸥物流公司与宝盈公司签订的

《白砂糖买卖合同》于 2025 年 7 月 7 日解除；（2）原告云鸥物流公司

向被告宝盈公司退回定金 1,350,000元；（3）原告云鸥物流公司已预交

的案件受理费 89,413 元，由被告宝盈公司承担并直接向原告云鸥物流公

司支付；（4）上述第二、三款抵扣后，原告云鸥物流公司需于本调解书

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被告宝盈公司退回 1,260,587 元；（5）原

告云鸥物流公司自行承担本案律师费 120,000 元。 

7.关于本次诉讼事项被保全的情况 

中粮公司已经向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，要求查

封、冻结云鸥物流公司、宝盈公司名下银行账户（以金额 27,450,000 元

为限）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云鸥物流公司的银行账户资金实际被冻结

金额 5,431,975.41元，不会对云鸥物流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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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

本次诉讼案件定于 2025年 8月 11日在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开庭。 

三、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最新进展如下

表： 

序

号 

发生 

时间 
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

涉及金额

（万元） 

诉讼（仲裁）

阶段 

1 
2025年 

4月21日 

南宁云鸥

物流股份

有限公司 

广西南宁宝

盈贸易有限

公司 

请求解除双方《白

砂糖买卖合同》；

被告支付违约金、

律师费、诉讼费等。 

147 
一审 

已收到调解书 

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暂无最新进展，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8 日在

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反诉的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3）。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金额为人民币

462.42 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表： 

序

号 

发生 

时间 
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

涉及金额

（万元） 

诉讼（仲裁）

阶段 

1 
2025年

7月7日 

广西思源

农业发展

有限公司 

广西农投糖

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、

南宁糖业股

份有限公司

东江糖厂 

原告诉请要求东

江糖厂解除合同

并支付违约金、赔

偿已投入双高建

设资金、甘蔗良种

良法补贴款。 

462.42 

被告已履行

完毕生效判

决金额 162

万元，现原告

提出抗诉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后续审理及判决结果存在

不确定性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判断。

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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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1.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、传票[(2025)

桂 0109 民初 2656号]； 

2.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[(2025)桂

0109民初 1460号]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10 日 

 


